
  

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工程名录 

上报、核定基本要求 

省水利厅标准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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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基本要求 

二. 工程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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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 上报内容 

五. 时间要求 



  

一、基本要求 



  

一 基本要求 

本次核定的工程名录将作为今后省级水利工程管理资 1 
金分配和标准化管理工作考核验收的重要基础，请认 

真对待、仔细梳理、如实上报。 

严格按照“工程范围”明确的工程类别和规模进行上 

报。范围之外的水利工程不上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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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基本要求 

工程名录按照水库、山塘、海塘、堤防、水闸、泵站、 3 
大中型灌区、农村供水工程、水电站和水文测站等十 

种工程类型进行分类上报。大中型灌区内的其他水利 

工程，符合相应名录申报范围条件的，按照相应工程 

进行上报，标准化创建时应同步推进。 
（大中型灌区里的中型水闸、中型泵站如何报？） 



  

一 基本要求 

未落实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，填报管理责任主体。管 4 
理责任主体是指对运行管理负直接责任的组织或机构， 

如乡镇（街道）、管委会、水管会、村委会等。 

年底前明确管理单位的，在系统中及时更新并上报。 

物业化管理单位不视为水利工程管理单位。 



  

一 基本要求 

相同管理责任主体且连续的堤防和海塘，应按１处水 5 
利工程上报和核定，不连续或不同管理单位管理的堤 

防和海塘可按多处水利工程上报和核定。 

相同管理 
责任主体 1处工程 连续的 

连续的 不同管理 
责任主体 多处工程 



  

一 基本要求 

1处工程 
相同管理责 

任主体 不连续的 

多处工程 

不同管理责 
任主体 不连续的 多处工程 



  

一 基本要求 



  

一 基本要求 

管网集中连片的农村供水工程，应按一个工程进行上 

报和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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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程范围 



  

二 工程范围 

除国电系统以外的已建成运营（包括新建已投入使用） 总体 
的水库、山塘、海塘、堤防、水闸、泵站、大中型灌 

区、农村供水工程、水电站和水文测站等水利工程。 

通过蓄水验收并投入运行的大中型水库；（正在除险 

加固的水库要列入） 
水库 

山塘 

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小型水库。 

已建成运行的最大蓄水量5万m3（含）以上的“屋顶 

山塘”或饮用水源山塘。 
蓄水量5万m3以下的山塘不纳入 

蓄水量5万m3以上的非屋顶山塘和非饮用水源山塘不纳入 



  

二 工程范围 

已建成设计防潮（洪）标准20年一遇及以上的一线 海塘 
海塘工程。（二线海塘不纳入、20年一遇以下的海塘不纳入） 

堤防 防洪（潮）标准20年一遇及以上的1～4级堤防工程。 

最大过闸流量在100m3/s及以上的大、中型水闸工程。 水闸 

（小型水闸不纳入） 



  

二 工程范围 

单站装机流量≧10m3/s 泵站 
或 

单站装机功率≧ 1000kW的泵站。 

灌区 设计灌溉面积5万亩及以上的灌区。 

农村 
供水 
工程 

日供水规模200吨及以上的集中式村镇供水工程。 



  

二 工程范围 

总装机容量1000kW（含）～5万kW（含）之间的农 水电站 
村水电站。 

国家基本水文测站（包括水文站、水（潮）位站、 

雨量站等）。 
水文 
测站 



  

三、填报方式 



  

三 填报方式 

填报主体 

填报单位：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（含市本级、县级功能区） 

填报对象：水利工程 

县（市、区） 

县（市、区）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除省、市直管工程 

以外的所有需纳入标准化管理的水利工程名录的填报。 



  

三 填报方式 

设区市 

设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直管水利工程的填报。 

厅属有关单位 

厅属有关单位直管的水利工程由厅属有关单位负责填报。 

省级直属的水文测站由省水文局负责填报； 

钱塘江省管海塘由钱塘江管理局负责填报； 

浙东引水萧山枢纽由浙东引水管理局负责填报。 



  

三 填报方式 

名录审核 

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工程名录上报系统后，提交市级水行政主 

管部门审核，市级审核通过后报省水利厅审核； 

上报 上报 

退回 

省级审核 县级名录 市级审核 

退回 

工程：逐个审核，逐个通过，逐个退回 



  

三 填报方式 

名录审核 

市本级直管水利工程名录上报系统后，提交省水利厅审核； 

厅属有关单位直管的水利工程由省水利厅审核。 

上报 
市本级名录 

省级名录 

省级审核 

省级审核 

退回 

上报 

退回 

省级审核通过后 

由省级统一发布 



  

三 填报方式 

名录上报 

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名录通过省级统一开发的名录上报系统 

进行上报。 



  

四、上报内容 



  

四 上报内容 

基本原则 尽量简化、突出重点 

? 尽量简化 水普中有的基础数据一般不再填报 

仅填工程名称、规模参数、位置 

1 

2 

? 突出重点 突出工程管理责任主体的填报 1 

有管理单位的填管理单位，没有的要填管理责任主体 

调查物业化管理情况 

2 

3 



  

四 上报内容 

1 大中型水库 
县（市、区）大中型水库标准化管理名录 

序号 水库名称 

沙畈水库 

所在乡镇 

沙畈乡 

总库容（万m3） 管理单位（管理责任主体） 

沙畈水库管理处 

物业化管理单位 

无 1 8555 

填报范围：辖区内通过蓄水验收并投入运行的大中型水库（国电系统的除外）； 

填报时，按大型水库、中型水库的顺序填报； 

1 

2 

管理单位（管理责任主体）：尚未落实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，填报水利工程管 

理责任主体。管理责任主体是指对运行管理负直接责任的组织或机构，如乡镇 

（街道）、管委会、水管会、村委会等； 

3 

物业化管理单位：实行物业化管理的水利工程，在“物业化管理单位”栏中填 

写物业化公司名称；没有的，填“无”，有多个的，用“、”间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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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上报内容 

2 小型水库 

县（市、区）小型水库标准化管理名录 
序号 水库名称 所在乡镇 总库容（万m3） 管理单位（管理责任主体） 物业化管理单位 

1 

2 

98.8 

82.5 

枫坪水库 

油塘水库 

枫坪乡 

长山乡 

枫坪电站 无 

无 油塘水库管理委员会 

填报范围：辖区内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所有小型水库； 1 

填报时，按小（1）型水库、小（2）型水库的顺序填报。 2 



  

四 上报内容 

3 山塘 

县（市、区）山塘标准化管理名录 

总容积 
（万m3） 

是否为屋顶 
山塘 

是否为饮用水源 
山塘 

管理单位 
（管理责任主体） 

物业化管理单 
位 序号 山塘名称 所在乡镇、村 

枫桥镇西奕村村民委 
员会 1 角头塘山塘 枫桥镇西奕村 5.5 是 否 无 

填报范围：辖区内已建成运行的最大蓄水量5万m3（含）以上的“屋顶山塘”或 

饮用水源山塘。 



  

四 上报内容 

4 海塘 

县（市、区）海塘标准化管理名录 
物业 

管理单位（管 化管 
理责任主体） 理单 

位 

起点地理坐标 终点地理坐标 

东经 北纬 

海塘长 
度 

（m） 

设计防潮标 
准（重现期： 

年） 

序 
号 海塘名称 所在乡镇 

武原街道 

东经 北纬 

XX公 兰田庙至南 
台头海塘 

钱塘江管理局 
杭州管理处 1 120.935694 30.481917 120.943611 30.505861 2988.2 100 

司 

填报范围：辖区内已建成设计防潮（洪）标准20年一遇及以上的一线海塘工 1 

程；钱塘江省管海塘由钱塘江管理局组织填报； 

所在乡镇：有多个乡镇的，用“、”分开； 2 

3 起点、终点地理坐标：东经示例：121.325112；北纬示例：30.130543，填至 

小数点后6位。可从水普资料中获取，或从谷歌地图上获取。 



  

四 上报内容 

5 堤防 

县（市、区）堤防标准化管理名录 
设计防洪 
标准 

（重现期： 责任主体） 
年） 

起点地理坐标 终点地理坐标 物业化 
管理单 
位 

所在河 河道 所在 
流 级别 乡镇 

岸 
别 

堤防级 堤防类 堤防长 
（km） 

管理单位（管理 
序号 堤防名称 

西险大塘 
（德清段） 

别 型 东经 北纬 东经 北纬 

120.06455 
6 

120.07872 
2 

右 
岸 

河（江） 
堤 1 东苕溪 省级 乾元镇 1 5.88 30.499861 30.544861 100 德清大闸管理所 无 

填报范围：辖区内防洪（潮）标准20年一遇及以上的1～4级堤防工程； 1 

2 所在河流：一般为堤防所在河段的河流名称；没有名称的，填写上一级有名称 

的河流名称； 

河道级别：填省、市、县、乡级； 3 

4 岸别：左岸或右岸，湖堤、围（圩）堤可不填岸别； 

堤防级别：填1级、2级、3级、4级； 5 

6 堤防类型：填河（江）堤、湖堤、围（圩）堤。 



  

四 上报内容 

6 水闸 

县（市、区）水闸标准化管理名录 
所在河流名 所在堤防、海 河道水闸或 所在乡 最大过闸流量 管理单位 

（管理责任主体） 序号 水闸名称 物业化管理单位 
称 塘或灌区名称 海塘水闸 镇 （m3/s） 

1 

2 

尼山水闸 

大屿闸 

坑门溪 河道 马站镇 292 苍南县马站镇人民政府 无 

无 三门县海游镇河道堤防管 
理所 海游港 枫坑塘海塘 海塘 海游镇 124 

填报范围：辖区内最大过闸流量在100m3/s及以上的大、中型水闸工程； 1 

2 按大型、中型的规模顺序填报； 

3 所在河流名称：填水闸所在河流或海塘的名称；没有名称的，填写上一级有名 

称的河流名称； 

4 所在堤防、海塘或灌区名称：填水闸所在堤防、海塘或灌区的名称，位于河道 

上的拦河水闸可不填所在堤防名称。 



  

四 上报内容 



  

四 上报内容 

7 泵站 

县（市、区）泵站标准化管理名录 
序 
号 

所在堤防、海塘 
或灌区名称 

单站装机流量 单站装机功率 管理单位（管理 物业化管 
（m3/s） 泵站名称 泵站规模 所在河流 所在乡镇 

武康镇 

（kW） 责任主体） 理单位 
德清县城市防洪 
工程管理所 1 新丰桥闸站 大（2）型 余英溪 湘溪灌区 50 2520 无 

填报范围：辖区内单站装机流量大于等于10m3/s或单站装机功率大于等于 

1000kW的泵站； 

1 

泵站规模：填大（1）型、大（2）型或中型； 2 

3 装机功率：指单站指标，包括备用机组在内。 



  

四 上报内容 

8 大中型灌区 

县（市、区）大中型灌区标准化管理名录 
序 
号 

设计灌溉面积 有效灌溉面积 
（万亩） 

管理单位（管理责任 物业化管 
理单位 灌区名称 管理范围内受益县、乡镇 

（万亩） 主体） 
衢江区：XX乡、XX乡； 
柯城区：XX乡、XX乡； 

龙游县：XX乡、XX乡、XX乡。 

乌溪江引水工程灌区 
（衢州片） 

衢州市乌溪江引水工 
程管理局 1 41.8 27.7 无 

填报范围：辖区内灌溉面积5万亩及以上的灌区； 

受益县、乡镇：有多个县、乡的，用“、”分隔 。 

1 

2 



  

四 上报内容 

9 农村供水工程 

县（市、区）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名录 
序 
号 

取水水源 
类型 

设计供水规模 管理单位（管理责任 
主体） 供水工程名称 所在乡镇 

白马镇 

工程类型 

联村 

物业化管理单位 

无 

（m3/d） 
浦江县里傅水库管理 

委员会 1 浦江县里傅水厂 地表水 5000 

填报范围：辖区内日供水规模200吨及以上的集中式村镇供水工程； 

取水水源类型：填地下水、地表水； 

1 

2 

工程类型：填城镇管网延伸、联村、单村。 3 



  

四 上报内容 

10 水电站 

县（市、区）水电站标准化管理名录 
序 
号 

水电站名 
称 

所在河 所在乡 装机容量 
（kW） 

是否利用 
水库发电 

管理单位（管理责任 
主体） 水库名称 物业化管理单位 

流 镇 
白水坑电 

站 
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 

局 1 江山港 峡口镇 40000 是 白水坑水库 XX公司、XX公司 

填报范围：辖区内总装机容量1000kW（含）～5万kW（含）之间的农村水 1 

电站； 

所在河流：一般为水电站所在河段的河流名称；没有名称的，填写上一级有名 

称的河流名称。 

2 



  

四 上报内容 

11 水文测站 

县（市、区）水文测站标准化管理名录 

序号 水文测站名称 

山门雨量站 

站别 管理单位（管理责任主体） 

平阳县水文站 

物业化管理单位 

无 1 雨量站 

填报范围：国家基本水文测站（包括水文站、水（潮）位站、雨量站等），省 

级直属站由省水文局组织填报，市级直属站由市本级组织填报； 

1 

站别：指水文站、水（潮）位站、雨量站； 2 

3 水文测站所在地与实际管理单位所在的县（市、区）不一致的，此类站点由测 

站实际管理县（市、区）填报，如三单雨量站位于东阳市，管理归嵊州市，由 

嵊州市负责填报。 



  

四 上报内容 

市级审核要点 

县（市、区）上报的名录是否齐全，有无遗漏； 1 

2 名录要求范围外的工程不上报； 

管理单位、管理责任主体填报是否正确； 

技术参数是否填报正确。 

3 

4 



  

五. 时间要求 



  

五 时间要求 

1 5月20日前 

完成名录填报，上报市级审核。 

2 5月31日前 

市级完成审核，上报省水利厅审核。 

3 6月30日前 

省级统一发布名录。 



  

厅标办：邱志章  

0571-87811914 

 

谢谢，请多指正！  


